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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股息政策 

（乃根據羚邦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於2019年4月12日通過的决議案所採納） 

 

本公告由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證

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 第571章）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 

 

1. 目的 

 

本股息政策（「本政策」）旨在載列本公司就宣派、派付或分發其純利予本公司

股東作爲股息時擬應用的原則及指引。  

 

2. 原則及指引  

 

2.1 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採納的政策爲，在建議或宣派股息時，本公

司應維持足够現金儲備，以應付其資金需求、未來增長以及其股權價值。   

 

2.2 本公司沒有預設的派息比率。 

 

2.3 根據本公司細則、所有適用法規及下列因素，董事會有權宣派及分發股息

予本公司股東。 

 

2.4 董事會在考慮宣派股息時，應同時考慮下列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統

稱「本集團」）的因素： 
 

• 財務業績； 

 

  



• 現金流狀况； 

 

• 業務狀况及策略； 

 

• 未來營運及收入； 

 

• 資金需求及支出計劃； 

 

• 股東的利益； 

 

• 任何派付股息的限制；及 

 

• 董事會可能視爲相關的任何其他因素。 
 

2.5 視乎本集團的財政狀况以及上述條件及因素，董事會可在財政年度或期間建議及/

或宣派下列股息： 

 

• 中期股息； 

 

• 年度股息； 

 

• 特別股息；及 

 

• 任何董事會認爲合適的純利分發。 
 

2.6 任何年度股息均須由股東批准。 

 

2.7 本公司可以董事會認爲合適的形式宣派及派付股息，包括現金或代息股份

或其他形式。  
 

2.8 任何未領取的股息應被沒收及應根據本公司細則歸還本公司。   
 

3. 政策檢討 

 

 董事會將在有需要時檢討本政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上資料中英文如有歧義，一律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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